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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2022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

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2年全州一般公共预算中，州财政共计补助各县市187亿元，增长7%。按照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并计入一般性转
移支付后，州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148亿元，占转移支付比重达79.1%。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27.3亿元，增长

12.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8.4亿元，增长11.6 %，结算补助12.9亿元，增长86.8%，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补助3.4亿元，下降2.6%，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6.4亿元，下降8.3%。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下级4.2亿元，增长103.7%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下级0.043亿元，下降30.1%。

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全覆盖开展2021年度州级部门整体和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将部门整体绩效完成情况和项目支出绩效
完成情况均纳入自评范围，在预算级次和预算形式上实现绩效自评“全覆盖”。
    二是在绩效自评全覆盖的基础上，经各支出科室上报筛选后，最终选取16个重点支出项目开展绩效再评价，
项目包含了“四本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涉及资金
10.02亿元。16个资金绩效评价平均得分为75.58分，其中：80分以上的项目8个，70至79分的项目2个，70分以下
的项目6个）。
    三是抓住预算执行的两个关键节点（6月底和9月底）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各部门于7月和10月分别填报了1-6
月和1-9月绩效监控情况表，充分利用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双监控”，跟踪各预算部门项目目标
实现程度、资金支出进度、项目实施进程等，及时查找薄弱环节，纠正执行偏差。
    四是强化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印发《楚雄州州级部门预算管理“四挂钩”考核暂行办法》，将项目绩效管理
和人大对预算绩效监督作为提高部门预算管理质量和提高预算执行率的重要考核内容，从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编制
、部门绩效自评、下达资金绩效目标编制质量、部门绩效运行监控和人大对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监督以及预算项目
再评价整改情况等方面开展考核和评分，预算管理考核得分作为部门一下控制数下达和奖惩、部门公用经费调整
的重要依据，并与部门预算安排挂钩。
    五是全力配合州人大开展预算绩效监督工作。2022年，楚雄州人大常委会选取了20家州级预算单位开展预算
绩效监督工作。通过从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和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绩效管理情况以及相关目标
实现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充分发挥预算
绩效监督作用，促进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全面落实，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六是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制定《楚雄州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办法（试行）》，进一步建立健全
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机制，更好发挥第三方机构在预算绩效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完善事
前预算绩效评估机制，下发了《楚雄州财政局关于完善州本级事前预算绩效评估机制的意见》，建立与预算决策
机制相适应的事前绩效评估体系，推进重大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七是做好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工作。制定《2022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细则》，从基础工作、绩效评估管理、
绩效目标及运行监控管理、绩效评价管理、结果应用、管理创新及其他等方面，开展对州级预算单位和10个县市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同时以问题为导向，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的推动和引领作用，针对以前年度
考核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突出问题，采取多种形式“一对一”进行强化和补齐，进一步提高预算单位和县级财政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举借政府债务

经州人大常委会批准楚雄州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505.2亿元，州本级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11.05亿元。
2022年全州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18.29亿元，其中：新增债券71.5亿元、再融资债券46.79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分投向领域：交通基础设施22.6亿元、能源1亿元、农林水利8.55亿元、生态环保1.74亿元、社会事业13.87亿元
、仓储物流基础设施1.4亿元、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20.84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0.2亿元等重点领域。


